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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 第六十三条 证据有下列几种： （一）书证； （二）物证

； （三）视听资料； （四）证人证言； （五）当事人的陈述

； （六）鉴定结论； （七）勘验笔录。 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

实，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 第七十四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

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

请保全证据，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。 【相关法

条】 《仲裁法》第46、68条；《民诉证据规定》第8～9、13

、23、67、74条；《商标法》第58条；《著作权法》第50条。

【意思分解】 1证据的种类 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是指《民事

诉讼法》第63条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。司法考试的考查方式

在于要考生区分这些种类。重点与难点在于： （1）书证与

物证的区别。 书证是指以文字、符号、图形所记载或表示的

内容、含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。而物证，是指以其外部

特征和物质属性，即以其存在、形状、质量等证明案件事实

的物品。 ①两者的重要区别，也就是区分标准在于同一物体

以什么来证明案件事实，如果是以其包含的内容即思想内容

来证据，那么就是书证；如果是以物质形态来证明，那么就

是物证。 ②同一物体，可以既是书证，又是物证。 （2）当

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是不同的。两者不会交叉，由于证人不

是当事人，因而证人证言在同一案件中不会成为当事人陈述

。 2诉讼中的证据保全 （1）适用条件： ①证据可能灭失； 

②证据以后难以取得。 （2）启动方式： ①诉讼参加人（广



义上的当事人）申请；或者， ②人民法院依职权。 注意：在

诉讼中，申请证据保全不必然是原告，被告也可申请证据保

全。这与财产保全是不同的。 （3）申请期限：当事人申请

证据保全，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提交申请。 （4）

担保：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。注意不是

必须要求其提供担保。 3诉前证据保全 （1）适用条件： 主要

考点在商标权和著作权案件中，适用于：为了制止侵权（商

标权和著作权）行为，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

情况下。 （2）启动方式：由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

人民法院申请；由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向

人民法院申请。 在诉前，申请证据保全的一般是将成为原告

的权利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。 （3）担保：人民法院可以责

令申请人提供担保，也可以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；但是如

果经人民法院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，其不提供担保的，驳回

申请人的申请。 （4）解除保全措施：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

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

施。 （5）对于诉讼案件的管辖的影响：与财产保全不同，

在商标权和著作权案件中，证据保全不影响案件的管辖。 4

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诉讼参加人和法院运用证据加以证明

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。对于本考点，主要在于

： （1）需用证据证明的事实即证明对象一般认为，证明对

象包括以下内容： ①当事人主张的有关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

； ②当事人主张的程序法律事实； ③证据材料； ④习惯、地

方性法规（主要指非法院本地区的）和外国法； ⑤特别经验

规则：主要是指专门性的特殊行业的经验规则。 以上重点注

意第③、④点。 （2）不须证明的事实 对于该项事实的内容



，《民诉意见》和《民诉证据规定》对此作出了规定。综合

这些规定， 主要有以下情形： ①自然规律及定理； ②当事人

自认的事实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，

明确表示承认的； ③众所周知的事实； ④根据法律规定或者

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，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；  ⑤已

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；  ⑥已为仲裁

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；  ⑦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

的事实。  对于以上无需举证的内容，要注意并不是一律无需

举证： A对于第②项，(a)限于对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明确

表示承认的，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。  (b)对一方当事

人陈述的事实，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，经审

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，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

，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。  (c)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

，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。但有例外：未经特别授

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，不

是有效的自认，对此例外又有例外：此种情形下，当事人在

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，视为当事人的承认

。  (d)自认可以撤回，但有条件： 撤回时间：当事人在法庭

辩论终结前撤回： 撤回经对方当事人同意，或者有充分证据

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

实不符。 经有效撤回后，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。

（《民诉证据规定》第8条） 注意以上对于撤回自认的限制

，比《民诉意见》要求严格，应当适用本规定（新法）。 (e)

还需要注意：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、社会公

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，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

提供有关证据；即对于这样的事实。即使当事人自认，也需



要提供证据证明。（《民诉证据规定》第13条） 在诉讼中，

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

案件事实的认可，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

。  B前述③、④、⑤、⑥、⑦项，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

翻的，不免除主张方的举证责任。  C⑤、⑥均为生效裁决。

如果本诉讼所依据的裁决尚未生效，诉讼应当中止。（《民

事诉讼法》第136条） 【不要混淆】 证据的分类是在证据理

论上（学理上）按不同的标准将证据分为不同的类别。目前

来看，主要有： （1）本证与反证依照证据与证明责任之间

的关系分类 （2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依据证据与案件事实

的关系分类 （3）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依据证据的来源分类 

此与证据的种类是不同的，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是指《民事

诉讼法》第63条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